　　

　　附表2：
港澳台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   月

	*证件号码
	 
	 
	 
	 
	 
	 
	 
	 
	 
	 
	 
	 
	 
	 
	 
	 
	 
	 

	居 住 地 址
	　
	邮政编码
	 

	居住证有效期限    
	      年  月至       年   月 
	*手机号码
	 

	 参　保　缴　费
	*参保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缴费方式
	□直接缴费    　　　　　 □银行代扣

	
	
	□按年缴费； □一次性缴费：    年   月至     年   月； □其它：

	
	缴费标准
	□180元；□240元；□360元；□600元；□900元；□1200元；□1800元；□3600元；□4800元； □    元；□一次性缴费：    元

	
	户　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银行名称
	 

	
	提示：选择“银行代扣”视为参保人同意从本人银行账户中自动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

	 
　　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无误，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签章）


　　
　　附表港澳台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登记表填表说明：
　　1.*项为申请人必填项，非*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信息共享获取，暂无法获取的，可由申请人填写。
　　2.互联网服务渠道受理的，由登录用户的电子身份认证代替纸质签章。
　　3.选择性项目，请在“□”内打“√”。
　　4.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有效期限内未办理停保的，视为自动续保;有效期限满需继续参保的，需在缴费年度届满前重新提交本市公安机关出具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进行登记，否则在缴费年度届满时作自动停保处理。
　　5.本表一式两联，申请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各留存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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